
 

  

申貸者 

承貸金融機構 

1.徵信調查 

2.分析審核 

3.移送中小信保基金保證 

．員工薪資貸款應先向信保基金辦理查詢，以授權方式提供

十足保證，並由負責人、實際經營者及全體董事或持有股

份排名前五名之董事（其中二名董事得由排名前二名之監

察人代之）。 

 

 

向承貸金融機構申請 

受 SARS影響營運困難產業及醫療（事）機構申請員工薪資

貸款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撥付貸款方式 

按月撥入申貸者之員工帳戶。. 

 

 

簽約對保 

核准 

通知 

拒貸 

通知 

 

撥付

貸款 

 

92/7/31 前

提出申請 

應
附
文
件 

貸
款
額
度 

 

按 92/4 申報投保勞工保險之人員及個別投保薪資總額核給之，

最高核給三個月薪資總數為限，且每一申貸戶，除經行政院

SARS 委員會同意外，累計不得超過新台幣二千萬元 。 

1.貸款申請書 

2.員工薪資表、員工勞保卡及勞保局繳款單影本 

3.撥款同意書 

4.「受封鎖處置而營業中斷」或「營業額減少百分之三十以上」
之證明文件或佐證資料（旅行業、旅館業、觀光旅館業及坐
落於觀光旅館或機場內之商店，免附本項文件） 

5.其他承貸行要求之文件 

 


